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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（必读）

1.学生须如实填写个人信息。

2.若学生在校（境或国）外学习期间完成课程修读要求（根据

《西安外国语大学学生学习学分互认申请表》），予以学分互认。

请选择填写表 1。

3.若学生在校（境或国）外学习期间未能完成课程修读要求，

不予学分互认，请选择填写表 2。同时须补修期间校内开设的

全部公共必修课程和部分专业课程（由学院参照培养方案和学

生在外已修课程决定校内须补修的专业课程），补修课程请填

写表 3，若课程较多，可在表 7 备注栏内按照正确格式填写，

填写后学院院长签字，盖学院公章。

4.学生在外成绩须在教务系统进行“成绩认定”，根据出国时

间填写表 5 和表 6。若课程门数较多，可在表 7 备注栏内按照

正确格式填写，填写后学院院长签字，盖学院公章。

5.本表一式一份，学生回国后填写，学院审批后留存，本表保

留至学生毕业。



表 1 学生达到学分互认条件

☐ 该生在外学习期间共修读合格 学分；

☐ 该生在外学习期间共修读合格 学时；

☐ 该生在外学习期间共修读合格 门课；

☐ 该生在外学习期间完成教育部规定的课程修读要求；

根据出国前填写的《西安外国语大学学生学分认可申请表》，符合

学分学习要求，予以学分互认。

学生签字： 签字日期：

学院院长签字： 学院公章：

签字日期：

表 2 学生未达到学分互认条件

☐ 该生在外学习期间共修读合格 学分；

☐ 该生在外学习期间共修读合格 学时；

☐ 该生在外学习期间共修读合格 门课；

☐ 该生在外学习期间完成教育部规定的课程修读要求；

根据学生填写的《西安外国语大学学生学分认可申请表》，不符合

学分学习要求，不予学分互认，该生可保留在外修读合格课程成绩。该

生须补修在校（境或国）外期间校内开设全部公共必修课程和部分专业

课程。

学生签字： 签字日期：

学院院长签字： 学院公章：

签字日期：



表 3 补修课程列表（请查阅本专业培养方案后填写）

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

学生签字： 签字日期：

学院院长签字： 学院公章：

签字日期：

表 4 国外成绩单复印件

（成绩单复印件中缝粘贴）



表 5 国外成绩格式转换（国外第一年成绩）

学期

课程号 课程名称 考试时间 成绩

学期

课程号 课程名称 考试时间 成绩

学院院长签字： 学院公章：

签字日期：



表 6 国外成绩格式转换（国外第二年成绩）

学期

课程号 课程名称 考试时间 成绩

学期

课程号 课程名称 考试时间 成绩

学院院长签字： 学院公章：

签字日期：



表 7 备注


